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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VE PANEL DECISION 

行政专家组裁决 

Case No. DCN-0900323 

案件编号：DCN-0900323 

 

投诉人  :  (一) Stephenson Harwood (夏信律师事务所) 

(二) Stephenson Harwood & Lo (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被投诉人  :  北京万网新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公司 

争议域名  :   shlegal.cn  

注册商  :  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1. 案件程序 

本案的投诉人是 (一)   Stephenson Harwood (夏信律师事务所) 

(二) Stephenson Harwood & Lo (罗夏信律师事务所) 

 （两投诉人在下文中称为“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有

时被合称为“投诉人”） 

投诉人地址:  (一)   One, St Paul's Churchyard, London EC4M 8SH, United 

Kingdom  

(二)   35
th

 floor, Bank of China Tower, 1 Garden Road, Hong 

Kong (香港中环花园道 1 号中银大厦 35 楼) 

被投诉人是北京万网新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公司，联络地址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27 号 万 网 大 厦 3 层 ; 电 子 邮 箱 ： liujiapeng123@sina.com, server@hichina.com, 

http://www.shlegal.cn/
mailto:liujiapeng123@sina.com
mailto:server@hi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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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p12341@gmail.com。 

本案的争议域名是<shlegal.cn >。争议域名的注册服务机构是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 

2009 年3 月13 日，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 2006 年3 

月17 日生效实施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下称《解决办法》)、《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解决办法程序规则》(下称《程序规则》)以及香港国际仲裁中

心2006 年6 月26 日生效实施的《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关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域名争议

解决办法〉补充规则》(下称《补充规则》)，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提交了中文投诉书，并选

择由一人专家组审理本案。 

同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向域名注册服务机构北京万网志成科技有限公司传送注册信息确认

函，请求确认上述争议域名是否经其注册及要求提供争议域名注册人的联系资料。域名注册

服务机构随后向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作出相关确认，表示争议域名注册人：北京万网新兴网络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公 司 ； 域 名 联 系 人 ： 刘 佳 鹏 ； 管 理 联 系 人 电 子 邮 件 ：

liujiapeng123@sina.com。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于2009年3 月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被投诉人

发出“ 程序开始通知” ，要求被投诉人根据《程序规则》及《补充规则》的规定于20 天内

提交答辩，并同时转去投诉书及所有附件材料。 

被投诉人收到程序开始通知后于3月19日回复电邮，表示他们决定应对，并稍后会递交答辩

词。但被投诉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要求提出书面答辩。 

2009年4 月7 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发出“ 缺席审理通知” ，兹确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规

mailto:ljp12341@gmail.com
http://www.shlegal.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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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答辩期内，没有收到被投诉人针对投诉人提出的答辩书，因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将尽快

指定专家，审理本案。 

2009 年4 月20日，候选专家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要求，表明同意接受指定，并保证案件审

理的独立性和公正性。 

同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以电子邮件向双方当事人及独任专家张玉林先生（Mr. Jerry Yulin 

Zhang）发送通知，告知有关各方，由张玉林先生组成独任专家组审理本案。 

2. 基本案情 

投诉人： 

第一投诉人是一家知名的国际律师事务所‚ 全球设有七个办事处ā包括英国伦敦、中国上海、

中国广州、中国香港、法国巴黎、新加坡和希腊比雷埃夫斯。第一投诉人在全球共有超过八

十位合伙人ā聘用人员超过 500 人‚ 在世界各地为不同企业及机构提供全面的法律服务ā 涉

及的服务范畴包括公司/商业、外商直接投资、银行与金融、金融服务、诉讼、船运、知识

产权、产权、税务和私人资本等。 

 

第一投诉人的历史悠久。1875 年ā William Harwood 及 Henry Stephenson 在英国伦敦创立一

家名为"Harwood & Stephenson"的律师事务所。于 1977 年ā "Stephenson Harwood & Tatham"

更名为"Stephenson Harwood" (夏信律师事务所)。 

 

第二投诉人是第一投诉人于中国及香港的代表‚是第一投诉人在 1979 年与香港的"Lo & 

Lo"(罗文锦师事务所)合资成立"Stephenson Harwood & Lo"(罗夏信律师楼), 占第一投诉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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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的五分之一。第二投诉人于 1994 年在广州设立办事处, 即"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广州代表

处"。于 2006 年, 因并购, 第二投诉人正式营运上海办事处, 即"罗夏信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

处"。2008 年, 第二投诉人的中文名称由"罗夏信律师楼"更改为"罗夏信律师事务所"。同年ā

第一投诉人改变与"Lo & Lo"(罗文锦师事务所)的合作形式ā 第二投诉人由第一投诉人全资

拥有。 

除使用"Stephenson Harwood"和"Stephenson Harwood & Lo"的名称外ā 第一投诉人及第

二投诉人一直以"SHLEGAL"、"SH"、"sh"、"SHL"及"shl"及等标志和名称经营其专业律师事

务。上述标志中的字母"S"、"H"和"L"分别是"Stephenson"、"Harwood"及"Lo"的第一个字母。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于在2007年5月17日注册了争议域名<shlegal.cn>。 

3. 当事人主张 

投诉人： 

(1) 相同和可导致混淆的相似 

投诉人主张在争议域名未注册之前(即 2007 年 5 月 17 日前)ā 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已经

分别于中国、香港和英国申请注册"SHLEGAL"、"SH"、"sh"、"SHL"及"shl"等标志和名称为

商标。这些商标包括:- 

 

(1) SHLEGAL 

(2) 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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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h 

 

(4)  

 

(5)  

 

(6) SHL 

 

(7)  

 

除上述商标外 , 第一及第二投诉人也是其他商标 (如"Stephenson Harwood", "Stephenson 

Harwood & Lo"等)的拥有人。 

 

第一及第二投诉人在争议域名未注册之前已经以"shlegal"或"shl"注册了多个域名, 包括

shlegal.com；shlegal.co.uk；shlegal.com.cn；shlegal.com.hk；shlegal.hk；shl.com.hk；以及 shl.hk 

 

第一投诉人的网站为www.shlegal.com, 而第一投诉人也将域名shlegal.co.uk指向该网站; 第

二投诉人的网站为www.shl.com.hkā 而第二投诉人也将域名shlegal.com.cn,  shlegal.com.hk, 

shlegal.hk和shl.hk指向该网站。 

 

除 用 于 域 名 , 并 将 域 名 用 作 其 网 站 的 网 址 之 外ā 第 一 和 第 二 投 诉 人 也 一 直 沿 用

"SHLEGAL"、"SH"、"sh"、"SHL"及"shl"等标志来经营其专业法律业务。投诉人认为经过长

时间的使用, "SHLEGAL"、"SH"、"sh"、"SHL"及"shl"等标志和名称都已经等同第一及第二

投诉人的代号。如果以Baidu, Google及Yahoo等主要搜寻器用"shlegal"进行搜寻ā 搜寻结果的

首个链接都是第一投诉人或第二投诉人的网站。如果在Google进行搜寻时键入"shle", 搜寻

器会自动列出"shlegal"作为搜寻的选项。 

 

http://www.shlegal.com/
http://www.sh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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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投诉人独立创造和在先使用"SHLEGAL"、"SH"、"sh"、"SHL"及"shl"等商标和字

号。由于第一和第二投诉人在业内的出色表现和地位, 这些商标和字号在业内也享有极高知

名度‚并已成为凝聚投诉人商誉的商业标识。第一和第二投诉人对这些商标和字号所享有的

权利理应受法律保护。 

 

争议域名中的主要识别部份"shlegal"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SHLEGAL"完全相同。 

除了将争议域名中的"shlegal"当作一个整体来看ā "shlegal"也可以被看作由两部份组成。 

 

"shlegal"不是英语中的词汇,并无任何含义。不过, "shlegal"明显是包含了"legal"这个普通英文

单词。换言之, "shlegal"可以被拆解为"sh"及"legal"两部份。"legal"是指"法律上的"、"有关法

律的"、"合法的"、"正当的"或"法定的"。这些含义全部都与"法律"有关‚ 亦即是与投诉人的

业务有关。换言之ā "shlegal"包含了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并作为投诉人商业标识的"sh"‚ 以及

指明投诉人业务性质的"legal"。 

 

"shlegal"也可以被看作由"shl"及"legal"两部份组成。上文提过ā"shlegal"不是英语中的词汇。

"shl"是标识投诉人的标志ā在法律业界人所共知。因此ā "shlegal"可以说是由"shl"及"legal"两

部份组成, 只是把第一部份尾的"l"及第二部份首的"l"重叠起来。所以, "shlegal"也可以说是

包含了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并作为投诉人商业标识的"shl"‚ 以及指明投诉人业务性质的

"legal"。即使争议域名"shlegal"包含"legal"这个一般性的字ā但基于"legal"这个字的含义,这个

字非但不能够将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作出区别ā 反而会加强争议域名与

投诉人之间的联系。依据上述, 本争议域名绝对与第一及第二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标志具

有足导致混淆的近似性。 

(2) 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 

投诉人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权利或合法利益，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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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投诉人注册和使用"SHLEGAL"、"SH"、"sh"、"SHL"及"shl"等商标和商号ā 远早于争

议域名的注册日期。被投诉人不可能合法地实际或预计使用该争议域名。 

  

(ii) 投诉人与被投诉人之间不存在足以产生任何许可、允许或授权被投诉人持有或使用包

含投诉人"SHLEGAL"、"SH"、"sh"、"SHL"及"shl"等标志或类似标志的争议域名的关

系。故此，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不享有任何合法权益。见 Chanel, Inc. v. Buybeauty.com 

(WIPO 案件第 D2000-1126 号) 。 

 

(iii) 被投诉人没有在中国或香港申请或注册"SHLEGAL"、"SH"、"sh"、"SHL"及"shl"或其

他任何类似商标。 

 

(iv) 被投诉人并没有将争议域名投入真正及善意的使用。被投诉人只是利用争议域名所指

向的网站作为出售争议域名的渠道。 

 

(3) 恶意 

关于恶意，投诉人的观点如下： 

 

(i)  "SHLEGAL"、"SH"、"sh"、"SHL"及"shl"等标志已经成为投诉人的商业标识, 具有

一定的知名度。第二投诉人在 2009 年 1 月 18 日接获一封英文电邮 。电邮提到, "

由于(第二投诉人)已拥有这个名字的另一后缀的域名, 我们认为这个域名对(第二投

诉人)会有用处", 并解释可以如何买入争议域名。基于以上种种ā 被投诉人在注册争

议域名时肯定已经对"shlegal"及/或投诉人其他标志有所认知。被投诉人在明知投诉

人商号和商标的情况下ā 故意注册其商号和商标为域名ā 这种行为本身已构成恶意

行为, 而这些行为更阻碍了投诉人以相应的域名在互联网络上反映其注册商标。见

苏泊尔集团有限公司诉张苏文(WIPO 案件第  D2001-0378 号) 及 Nike, Inc.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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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mano Travel (WIPO 案件第 D2000-1598 号)。 

 

(ii) 争议域名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注册。 然而,被投诉人一直没有将域名真正地投入使

用。 

 

(iii) 根据www.suso.com.cn网站的资料ā 被投诉人看来是一家网络科技公司。上文提过, 

"shlegal"不是英语中的词汇, 没有特定含义。被投诉人根本没有任何合法理由去注册

"shlegal.cn"这个跟被投诉人毫无关系的域名。这项域名注册除了妨碍了投诉人合法

地使用这域名外，对被投诉人没有任何合法合理的作用。参考上述 Nike, Inc. v 

Azumano Travel。 

 

(iv) 从上文看来, 被投诉人注册争议域名的目的明显是为了向投诉人出售争议域名。投

诉人尝试透过争议域名的网站以最底价钱 50 元购买争议域名。销售者仅在 18 分钟

后便立即以 2000 元还价。由此可见, 被投诉人出售争议域名是为了获取不正当的利

益。 

 

(v) 被投诉人曾经注册 disneybaby.com.cn, enercon.cn 及 mobic.cn 域名。 "disney", 

"enercon"及"mobic"都是他人的商标。商标权人提出争议。最后, 三案的专家组都判

定域名必须转移给商标权人。由此看来, 被投诉人曾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

称或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 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用其享有合法权

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这正是《解决办法》所述的恶意行为。投诉人提交了 enercon.cn

及 mobic.cn 两宗争议案的裁决复印件。 

 

被投诉人： 

被投诉人除了表示决定应对外，未按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答辩。 

http://www.sus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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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注意到《解决办法》第八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投诉应当得到支持: 

(一) 被投诉的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

近似性; 

(二) 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三) 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对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恶意。 

根据投诉人所提交的投诉书、及其相关证据材料，本案专家组意见如下: 

关于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混淆性相似 

专家组注意到第一投诉人已经在英国于 2001 年 4 月 20 日在第 42 类注册了有关“法律服务；

律师服务；法律研究服务；提供以上述服务有关的信息的服务”方面的服务商标“SHLEGAL”

和“SH”， 注册号分别为 2250566 和 2250569B。第二投诉人已经于 2006 年 8 月 14 日在中

国申请注册"SHL"、"Stephenson Harwood & Lo"等标志和名称为商标。在香港第二投诉人在

2002 年在第 42 类有关法律服务项下注册了以下商标 ， 注 册 号 是

2004B0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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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及第二投诉人在争议域名注册之前已经以"shlegal"或"shl"注册了多个域名 , 包括

shlegal.com；shlegal.co.uk；shlegal.com.cn；shlegal.com.hk；shlegal.hk；shl.com.hk；以及shl.hk。 

专家组还注意到第一投诉人的网站是www.shlegal.com. 公开资料显示第一投诉人的历史悠

久。1875年ā William Harwood 及Henry Stephenson在英国伦敦创立一家名为"Harwood & 

Stephenson"的律师事务所。于1977年ā "Stephenson Harwood & Tatham"更名为"Stephenson 

Harwood" (夏信律师事务所)。第二投诉人的网站为www.shl.com.hkā 而第二投诉人也将域名

shlegal.com.cn,  shlegal.com.hk, shlegal.hk和shl.hk指向该网站。第二投诉人对“SHL”商标

和商号在近几年来在有关法律服务领域进行了很多的宣传和推广，在法律杂志和相关媒体上

已有一定的认知程度。 

 

以上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的商标注册和申请以及商号òSHLò和“SHLEGAL”的使用覆

盖不同国家和区域，均发生在本案争议域名的注册之前。虽然第二投诉人在中国的商标申请

尚在审核过程中，但考虑到中国商标申请的审核程序通常需要 2 年左右的时间，同时考虑到

投诉人“SHL”和“SHLEGAL”商标和商号多年以来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广泛使用和已有的

认知程度，并且，鉴于该等商标和商号与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悠久的法律服务的关联性，

使争议域名的注册和使用易于造成混淆，因此，在网络环境下有理由支持第一投诉人和第二

投诉人有关对“SHL”和“SHLEGAL”享有民事权益的主张。 

综合考虑到上述事实，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与投诉人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

或具有足以导致混淆的近似性，投诉人的投诉已满足了《解决办法》第八条中的第一项条件。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益。 

被投诉人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对该标志享有合法权益。被投诉人未对争议域名进行合法的

非商业或正当的使用。被投诉人没有在中国或香港申请或注册"SHLEGAL"、"SH"、"sh"、

"SHL"及"shl"或其他任何类似商标。据此，专家组认为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或其主要部分不

享有合法权益。 

http://www.shlegal.com/
http://www.sh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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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专家组认为投诉人的投诉已满足了《解决办法》第八条中的第二项条件。 

关于被投诉人对争议域名的注册或使用是否具有恶意 

《解决办法》第九条规定，被投诉的域名持有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行为构成恶意注册

或者使用域名: 

(一) 注册或者受让域名的目的是为了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投诉人或其竞争对手出

售、出租或者以其它方式转让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二) 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

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三) 注册或者受让域名是为了损害投诉人的声誉，破坏投诉人正常的业务活动，或者混

淆与投诉人之间的区别，误导公众; 

(四) 其它恶意的情形。 

经审阅投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专家组注意到以下事实： 

(i) "SHLEGAL"、"SHL"及"shl"等标志已经成为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的服务标识, 在

法律服务行业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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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经审阅第二投诉人在 2009 年 1 月 18 日接获的英文电邮，该电邮来自被投诉人的电子

邮 箱 ： ljp12341@gmail.com 。 电 邮 发 给 shl.com.hk 地 址 的 Ariez Vachha 

ariez@shl.com.hk. 电邮提到“Sine you own this name in another extension, we thought 

this name is of interest to youò.(既然你们已拥有这个名字的另一后缀的域名, 这个域

名对你们会有用处)。 该邮件中还解释可以如何买入争议域名。 

 

(iii) 争议域名于 2007 年 5 月 17 日注册。 然而,被投诉人一直没有将域名真正地投入使用。 

 

以上事实表明被投诉人在明知“ SHLGAL” 是投诉人的商标和域名的情况下，在未获得投诉

人明示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注册了争议域名，并且以电邮方式向作为民事权益所有人的第二

投诉人兜售该域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客观上被投诉人的行为也阻止了投诉人在.cn网域

注册争议域名。专家组也注意到被投诉人曾多次将他人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注册为

自己的域名，以阻止他人以域名的形式在互联网上使用其享有合法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 这

种行为符合《解决办法》第九条第（一）和（二）款项规定的恶意。 

5. 裁决 

基于以上分析，专家组认为：争议域名<shlegal.cn>与第一投诉人和第二投诉人享有民事权

益的名称或者标志相同或混淆性相似；被投诉人对该争议域名或者其主要部分不享有合法权

益；被投诉人对该争议域名的注册或者使用具有《解决办法》所要求的恶意。 

据此，专家组裁决争议域名<shlegal.cn>转移给第一投诉人或第二投诉人。 

 

mailto:ljp12341@gmail.com
mailto:ariez@sh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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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任专家: 张玉林   Jerry Yulin Zhang 

2009 年5 月9 日于北京 


